
上海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与综合治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学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对上海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

变化与综合治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科研、运行、建设和管理的

指导与咨询，结合本台站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是本台站学术指导和评议机构，负责对台站

的学科方向、重大项目、科研成果、重要学术问题等进行咨询与评议。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应有较全面的学科分布、并兼顾学科

交叉，实行老中青相结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民主集中制

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 

 

    第四条  依据总则，学术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1．评议台站的科学研究发展方向和学科领域； 

    2．审议台站的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研究方向和学科领域； 

    3．评价、推荐科研成果，并提出推荐意见或奖励建议； 

    4．提出国内外合作和学术交流计划，推动和促进科技交流和合

作； 

    5．评议台站科研计划和科研课题执行情况； 

    6．评议台站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方案或措施； 



7．对科研成果归属中出现的争议问题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建

议； 

8．对台站内其他相关问题，提出咨询与建议。 

 

第三章 组成与产生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由国内外优秀专家组成，由台站推荐聘任，

人数不超过十五人，另设学术秘书一人，协助站长起草编制科研规划、

科研工作总结、规章制度及相关文件等。其中原则上在上海交通大学

任职的学术委员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中青年学术委员不少于三

分之一。 

第六条  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声望的科学

家担任。 

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要覆盖本站主要学科领域与重要研

究方向。 

第四章 任期 

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 5 年。 

第九条  凡因客观因素无法参加学术委员会工作的委员，由学术

委员会研究，及时进行调整。 

第十条 凡连续 3 次无故不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或工作的委员，

可视为自动放弃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 

第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更换或增补，其办法与上述程序相

同。 



第五章 会议制度 

第十二条 会议是学术委员会履行职责和义务的主要工作形式，

根据工作需要，学术委员会主任可临时召集学术委员会会议。 

第十三条 学术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采用线上或线下

方式进行。 

第十四条 充分发扬民主，学术委员会的决议须在三分之二以上

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经三分之二以上参会委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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